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肇庆学院关于公布 2014 年度创新强校工程 
项目立项的通知 

 
各有关单位： 

根据《肇庆学院“创新强校工程”建设规划（2014-2016）》，

学校分类别组织了 2014 年肇庆学院“创新强校工程”项目申报工

作，在申报、审查的基础上，经专家组评审、学术委员会审议、

创新强校领导小组核定、校长办公会议审定、校内公示和教育厅

审批等程序，共批准了三批项目立项，现将汇总后的 2014 年肇庆

学院创新强校工程项目立项名单予以公布，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

下：  

一、立项及经费资助 

2014 年度创新强校工程共立项 112 项，其中协同育人平台、

协同创新中心 14 项，质量工程和教学改革项目共 44 项，重点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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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、重大科研项目共 53 项，高水平教师队伍建设项目 1项。项目

名单及经费资助见附件。 

2014 年度创新强校工程项目资助经费预算共计 3848.6 万，

其中 2014 年 1497 万，2015 年 1415.6 万，2016 年 936 万。 

二、项目管理 

1.创新强校工程项目由学校创强办统筹管理，分别由创强办、

教务处和科研处负责管理，根据项目类别与项目负责人签订《项

目责任合同书》。 

2.创新强校工程项目实行中期检查制度。项目负责人应在项

目执行中期填写《项目进展情况检查表》，创强办组织专家对项目

进展情况进行综合考核与绩效评价，对实施得力、进展良好、成

效明显的项目足额拨付下一年度奖补资金；对实施不力、进展缓

慢、缺乏实效的项目将减拨或停拨下一年度奖补资金。 

3.根据《创新强校工程项目管理办法》，项目负责人必须按项

目进度及时提交项目进展报告和相关成果。 

三、项目经费的审核审批 

1.体制机制改革与协同创新、高水平大学及特色高校建设项

目经费，由朱为鸿主任审核，和飞校长审批。 

2.高水平教师队伍建设项目经费，由李军处长审核，林俊睦

副校长审批。 

3.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项目经费，由丁孝智处长审核，周苏

平副校长审批。 



4.自主创新能力提升、国际交流与合作项目经费，由胡海建

处长审核，王忠副校长审批。 

 

附件：2014 年度肇庆学院“创新强校工程”项目立项名单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肇庆学院 

2014 年 11 月 20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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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申请公开 

肇庆学院院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2014 年 11 月 20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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